
                       歸檔編號:

申請人 姓名 電話

學校系所 手機

職稱 信箱

專長領域 地址

應檢附文件 1.□教師證       2.□轉借、遺失、不當操作、不參賽損害賠償同意書    3.□參賽及借用平台規定同意書 

(全研科技)

欲借用平台之概念方向

(全研科技)

  自□第一屆    □第二屆    □第三屆    □第四屆    □第五屆      起即借用，□本次希望申請續借      

□同意遵守主辦單位所有參賽及借用規定         教授親簽處:

同意續借 (中興大學)

同意新借 (中興大學)

第六屆之後申請新借用平台(續借者亦須填寫)

申請人簽名 □同意遵守主辦單位所有參賽及借用規定         教授親簽處:

■機型XXY-R1040-175      ■簡要說明:

前五屆續借申請

  □第一屆(2011)    □第二屆(2012)    □第三屆(2013)    □第四屆(2014)    □第五屆(2015)      

  □第一屆(2011)    □第二屆(2012)    □第三屆(2013)    □第四屆(2014)    □第五屆(2015)      

借用審查 □已依規定匯入押金5000元  □未有參賽記錄不良者   □申請資料完備符合規定    □同意參加第        屆全研科技論文獎

借用審查 □已依規定匯入押金5000元  □未有平台使用記錄不良者  □曾有參賽記錄者

申請人簽名

曾經借用平台記錄

任職單位
通訊資料

                 全研科技論文獎

                 平台借用申請表

曾經參賽記錄



此致

全研科技有限公司

立同意書人(應為平台借用人):                                                           

身份證字號:

戶籍地址:

聯絡電話:

立同意書日期           年                 月                 日

轉借、遺失、不當操作、不參賽損害賠償同意書

立同意書人                                             向貴單位借用之XXY-R1040-175平台設備共 1台，係為

參加全研科技論文獎實作競賽活動，僅限作創意開發用途，不得隨意拆解、轉借他人使用

或以外力破壞原機結構，若有發生上述情事或其他因素致機台損壞(以主辦單位品檢判定)，

同意依照該機型原市價賠償或以新台幣15萬元無條件購買。另借用平台後，若未及參加貴單

位指定屆別之全研科技論文獎實作競賽，應事先於賽前60天取得主辦單位書面同意而免責。

否則同意將押金5,000元全數轉為租金並於賽後30天內無條件歸還機台。未於期限內歸還者

視為同意購買。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此致

全研科技論文獎主辦單位

立同意書人

                參賽聯絡人姓名電話:

                                  日期           年                 月                 日

立同意書人借用平台，須先暫付押金5000元匯入主辦單位指定帳戶，押金係為確保借用人遵守參賽規定、發生不當損壞

賠償之保證金，主辦單位將依實際情形，於賽後全數或按損壞比例歸還押金或轉為租金，有意續借平台且審查通過者則

暫不予返還。

立同意書人及參賽隊伍應不定期參閱主辦單位活動網頁之訊息，可由專人密切與主辦單位保持聯繫，避免訊息有落後造

成影響參賽權益。得獎公佈及獎金發放均由主辦單位統籌處理。參賽隊伍應依主辦單位規定報名期限內繳交參賽資料及

附件，逾期者則喪失參賽資格。

                 參賽隊伍(學校單位名稱):                                                           

                全體師生簽名/身份證字號:

參賽及借用平台規定同意書
立同意書人及參賽隊伍同意遵守中華民國法令及主辦單位相關活動規定，如有資料提供不實，願自動放棄參賽及得獎資

格，並無條件將獎金歸還主辦單位。

立同意書人及參賽隊伍提供予主辦單位之競賽作品，係屬未公開發表之創作或研究，如有不實、違法、抄襲或違反著作

權相關規定，同意主辦單位取消參賽及得獎資格，並應自負相關法律責任。

參賽過程中應無條件接受，主辦單位所聘任之專業評審作出之評分或公正裁決，不得有抗議、擾亂、干預等不當作為，

同時接受主辦單位舉辦競賽之各種安排，包含舉辦日期、行程表、地點、用餐方式、硬體設備…等。

非以主辦單位指定之機台者不得參賽。立同意書人及參賽隊伍應遵守相關借用規定，未經主辦單位同意不得再出借他人

使用，並應盡善良保管人之責任。如有操作不當致機台損壞，或有遺失情事，願照價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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